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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

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董事

５

名，参加表决的董事

５

名，公司独立董事石本仁先生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杨文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满届，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提名杨文江先生、王志杰先生、谭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 并将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

意见》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石本仁先生、张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该项议案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

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在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文件及各位董事候选人杨文江先生、王志杰先生、谭骅先生、石本仁先

生、张华先生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一致认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候选人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一致同意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以上董事候选人将提请股东大会进行选举，选举时须采

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的修订详见《章程修订说明》，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激励对象朱丹先生、曾庆华先生、段文伟女士、易晓珍女士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获授资格，取

消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调整后首次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减少至

２５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调整为

２５３．５０

万份。 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总股本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为基础，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实施完毕。

故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１

）期权数量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５３．５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３０．９５

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６．０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４．２０

万份；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

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Ｐ＝

（

Ｐ

０

－Ｖ

）

／

（

１＋ｎ

）

＝

（

１１．８５－０．０５

）元

／

（

１＋０．７

）

＝６．９４

元。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

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王志杰先生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２

：

００

在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６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杨文江先生简历：

杨文江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管理学硕士。 杨文江先生是本公司创始人及控股股东，

２００１

年杨文

江先生创办广州御银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向金融行业提供自助银行设备和服务，后发展演变成为本公司。杨

文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杨文江先生系持有御银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御银股份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文江先生持有御银股份

２７６

，

３０２

，

７２３

的股份。

２

、王志杰先生简历：

王志杰先生，男，

１９７６

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广东华美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４

年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任金鹏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加入广州御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王志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志杰先生持有御银股份

４３

，

３１１

股。

３

、谭骅先生简历：

谭骅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生，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职于中国农业

银行广州市分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加入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谭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谭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４

、石本仁先生简历：

石本仁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博士，会计学教授。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武汉供销学校任教。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武汉工业大学任教。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今，广州暨南大学会计系任教。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广州暨南大学会计研究所副所长；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当选为广

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石本仁先生与御银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御银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石本仁先生未持有御银股份的股份。

５

、张华先生简历：

张华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经济学硕士，现任广州市英智财华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在国家开发银行广

东省分行、广东金手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市宝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君华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

历任副科长、分析师、总监、总裁助理等职务。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当选为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华先生与御银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御银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华先生未持有御银股份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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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和传

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晓芹女士主持，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经过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监事会审核，提名梁晓芹女士、龚穗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

１

）。 并将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二、经过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激励对象朱丹先生、曾庆华先生、段文伟女士、易晓珍女士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获授资格，取

消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调整后首次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减少至

２５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调整为

２５３．５０

万份。 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总股本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为基础，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实施完毕。

故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１

）期权数量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５３．５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３０．９５

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６．０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４．２０

万份；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

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Ｐ＝

（

Ｐ

０

－Ｖ

）

／

（

１＋ｎ

）

＝

（

１１．８５－０．０５

）元

／

（

１＋０．７

）

＝６．９４

元。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

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

意按相关规定调整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朱丹先生（原任公司销售总监）、曾庆骅先生（原任公司生产总监）、

段文伟女士（原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和易晓珍女士（原任公司计划部经理）因个人原因已辞职。

２

、公司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２９

人，上述

４

人辞职后，本次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共

２５

人。经核查，公司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２５

人均为在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巨潮资讯网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告的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备查文件

１

、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梁晓芹女士简历：

梁晓芹女士，女，

１９７７

年生，贸易经济和工业分析双专业本科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任广州

市惠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

２００１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经理。

梁晓芹女士与御银股份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御银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梁晓芹女士未持有御银股份股份。

２

、龚穗娟女士简历

龚穗娟女士，女，

１９７３

年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广州利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会计。

龚穗娟女士系御银股份董事长、控股股东杨文江先生之外甥女。 龚穗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龚穗娟女士未持有御银股份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等议案。御银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会议之后，御银股份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御银股份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补充和完善，形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获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予以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订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等议案。 御银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御银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议案》，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权日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

期权的授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

的

２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９２．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经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４３０．９５

万份，预留

部分股票期权数量为

４４．２０

万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为

６．９４

元；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授

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御银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

按相关规定调整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并核实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１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年

３０

日董事会召开时确定的激励对象朱丹先生、曾庆华先生、段文伟女士、易晓珍女

士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获授资格，取消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调整后首次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减少至

２５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５３．５０

万份。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总股本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为基础，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实施完毕。

现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１

）期权数量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５３．５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３０．９５

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Ｑ＝Ｑ

０

×

（

１＋ｎ

）

＝２６．００

万份

×

（

１＋０．７

）

＝４４．２０

万份；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

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Ｐ＝

（

Ｐ

０

－Ｖ

）

／

（

１＋ｎ

）

＝

（

１１．８５－０．０５

）元

／

（

１＋０．７

）

＝６．９４

元。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

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４３０．９５

万份，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为

４４．２０

万份。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为

６．９４

元。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总量比例

（

％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１

吴 宁 董事长助理

４４．２０ ９．３０２３％ ０．０７５５％

２

王志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３３．１５ ６．９７６７％ ０．０５６６％

３

高永坚 副总经理

２２．１０ ４．６５１２％ ０．０３７７％

４

徐德银 软件部总监、副总经理

２２．１０ ４．６５１２％ ０．０３７７％

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２１

人）

３０９．４０ ６５．１１６３％ ０．５２８５％

６

预留股票期权

４４．２０ ９．３０２３％ ０．０７５５％

合 计

４７５．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１１５％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数

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按相关规定调

整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告由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赖江临、祁兴川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

定。本次期权调整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派息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以及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情形下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尽快向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的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２

：

００

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６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６０８

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杨文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选举王志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

、选举谭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石本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选举张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梁晓芹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选举龚穗娟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审议《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制定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其中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采用累积投票制；议案（六）为特别决议。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

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

记；

２

、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５０２Ａ

证券部，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４０

，信函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骅、余咏芳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４６８７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８８３４９

四、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适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议案（议案一至议案三） 投票数

一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杨文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选举王志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

选举谭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石本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选举张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１

选举梁晓芹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选举龚穗娟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 审议《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五

审议 《关于制定

＜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六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１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

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

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一、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３５９

万股

Ａ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９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５９０

，

１２１

，

２８１

股增至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股。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本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可上市

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发行对象 持有的限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

剩余限售股

份

１

绍兴越商七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４８５

，

２２０ １０

，

４８５

，

２２０ ０

２

浙江天堂硅谷汇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０

，

３７６

，

３５２ １０

，

３７６

，

３５２ ０

３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０８

，

３１０ １０

，

７０８

，

３１０ ０

４

哈尔滨龙晟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３８７

，

０６０ １０

，

３８７

，

０６０ ０

５

西安长国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１５

，

４４６

，

１７９ １５

，

４４６

，

１７９ ０

６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０

，

８４５

，

５１０ １０

，

８４５

，

５１０ ０

７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４９

，

０７９ １１

，

０４９

，

０７９ ０

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４６

，

８４８ １２

，

０４６

，

８４８ ０

９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７３

，

６７５ １０

，

３７３

，

６７５ ０

１０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７９４

，

９９６ １

，

７９４

，

９９６ ０

合计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０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１４．９２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０

，

１２１

，

２８１ ８５．０８ １０３

，

５１３

，

２２９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１００ ０ ６９３

，

６３４

，

５１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2012-022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

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并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

性公告。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3

：

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

-2012

年

5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5

月

15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57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淦荣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7,377,

41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0.347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6,096,843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49.6092%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6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280,56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0.737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073,43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1%

；

反对

2,75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弃权

301,23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26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7%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073,43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1%

；

反对

2,75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弃权

301,23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26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7%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073,43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1%

；

反对

2,75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弃权

301,23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26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7%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1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73,5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26,032,500

元；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7

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295,035,000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87,373,74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8%

；

反对

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

；

弃权

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87,073,43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1%

；

反对

2,75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弃权

301,23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26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7%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038,88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6%

；

反对

2,75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弃权

335,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3,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3％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金洲集团签署〈关于采购设备零部件的框架协议〉的议案》时，公司关

联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沈淦荣、徐水荣、周新华、顾苏民、俞敏鸿、沈百方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4,428,2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2994％

；

反对

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9％

；

弃权

315,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6427％

。

（

2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与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管道销

售及防腐加工销售的框架协议

>

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沈淦荣、周新华、徐水荣、俞敏鸿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295,5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913％

；

反对

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6％

；

弃权

315,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71％

。

（

3

）审议《关于公司与成都金洲管道有限公司签署〈

2012

年经销协议书〉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金洲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俞敏鸿回避票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12,015,5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214％

；

反对

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

；

弃权

315,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63％

。

8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038,88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6%

；

反对

417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

弃权

334,3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2,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27％

。

9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沈淦荣、周新华、徐水

荣、俞敏鸿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271,7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8314％

；

反对

7,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9％

；

弃权

334,3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2,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556％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天飞先生、吴俊英女士、何建祥先生向大会提交了

2011

年度述职报

告。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刘志华律师、王拥军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金洲

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

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并有效的，有关

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

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

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之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

有效性发表意见， 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

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

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的

地点、会议召开的方式、会议出席的对象、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登记办法、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联系人

和联系方式等内容。

（二）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

地点一致。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沈淦荣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代表股份

86,096,

843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49.61%

。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期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64

名，代表

1,280,568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74%

。

（三）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贵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

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进行，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和表决权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九项议案中，其中第七、第九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刘志华 王拥军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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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在公司

A

楼三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11

人，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孔祥喜董事长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注销芜湖开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芜湖开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开元公司

"

）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玖

佰贰拾万元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经营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投资理财咨询策划等。

截止

2012

年

4

月

30

日，开元公司总资产为

27,658,885.62

元，净资产为

27,627,007.70

元。

开元公司自成立以来，除开展对江西省海济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海济公司

"

）的股权投资业

务以外，没有开展其他业务。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将公司及开元公司持

有的海济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详见公司临

2011－033

号公告），现该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完成，开元公司已

无实际业务。 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公司建议注销开元公司。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为提高工作效率，建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相关注销事

宜。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0

票

二、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的议案

由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物流公司

"

）业务规模增长较快，资金需求增加明显，为缓解物流公司的短期资金压力，同时从整体上提高

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拟将自有资金人民币

2.5

亿元，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给物流公司进行经

营周转。

对于该项委托贷款，公司已经与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和物流公司签署

了《委托贷款合同》。

根据该合同，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物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委托贷款的年化利率

为

6.10%

，按季结息，期限为

6

个月，贷款用途为补充物流公司的流动资金。 财务公司向公司收取

0.03%

的

手续费（计

7.5

万元）。

特别说明，财务公司属本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关联

关系，公司向关联方财务公司支付的委托贷款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 但因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经营决策权授权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披露

标准，故本次关联交易不需履行其它决策程序、不需单独进行信息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2

票。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1798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和运营成本，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

募集资金净额

9.66%

，补充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已将

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人。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1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人

力资源部经理黄晓玲主持，会议应到人数

52

名，实到职工

39

名，占全体职工人数

75%

，超过公司职工总数

的半数以上，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与会职工讨论并现场投票表决后，一致同意卢伟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职工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4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卢伟光，中国国籍，

1971

年出生，中学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80

年至

1991

年任广州市化工原料公司

部门经理，

1991

年至

1993

年西联化工原料总汇销售经理，

1993

年至

1996

年任南海申联实业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

1996

年至

2009

年

2

月广东德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任销售部经理，

2009

年

3

月至今任广东德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一部经理，

2011

年

10

月至今任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卢伟光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卢伟光先生未持有德联集团股票，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